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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流

及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分别于 2024年

7月 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4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和 2024年 8月 15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投项目“六安技

师学院综合型产教融合市级示范实训基地（第二校区）项目”和“长江精工智能制

造产业园项目”均已按要求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进行结项，对于上述募

投项目结项后尚未支付的款项，公司将按照相关交易合同的约定继续通过募集资

金专户进行支付。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现公司拟注销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节余募集资金 7,853.97万元（含利息收

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节余金额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 5%，可免于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无需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153 号）核准，本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20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 2,000 万张，200 万手，按面值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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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可转换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保

荐等发行费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198,692.62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4月 28 日存至募集资金专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资

并出具了众审字（2022）第 3761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并已就专户存储管理与开户行、

保荐机构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根据《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及《精工钢构关于公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截至 2026年 5月

12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入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

金承诺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调

整后投资总

额

募集资金实

际投资金额

节余募集

资金

1 六安技师学院综合型

产教融合市级示范实

训基地（第二校区）

项目

82,000.00 69,429.54 61,844.18 7,585.36

2 长江精工智能制造产

业园项目
60,000.00 33,441.57 33,285.86 155.71

3 补充流动资金 56,692.62 56,692.62 56,692.62 0
合计 198,692.62 159,563.73 151,822.66 7,741.07

注:节余募集资金余额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差异系利息收入和手续费支出导致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公司于 2022

年 5月 11日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及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于 2022年 5月 11日分别与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精工钢结构有限

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本公司于 2022年 5月 11日分别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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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前述三份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止 2026年 5月 12日，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城中支行
8110801013002423782 78,483,386.64 含利息收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柯桥支行
394880989388 56,108.08 含利息收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499030100100359028 158.00 含利息收入

合计 / 78,539,652.72 /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现公司拟注销对应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7,853.97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

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不再使用，

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5月 13日


	OLE_LINK2
	OLE_LINK3
	OLE_LINK5
	OLE_LINK4
	OLE_LINK1

